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1-57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发出了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公开披露。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

：

30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侯毅先生。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20

楼会议室

5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6

名，代表股份总数

95,163,2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

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通过联营企业深圳市通新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公司总部及

研发中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5,163,2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

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1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748

证券简称： 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

2011-22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15

日

14

点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5

日的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4

日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城信息总部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明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2230409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94％

， 其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2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

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1

人，代表股份

1131591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30％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

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湖南启元律师事

务所李荣律师、刘长河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1

、审议通过了与中国电子财务公司开展资金结算业务议案

表决结果：

23142285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的

98.75%

；

196001

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84 %

；

974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2%

。

2

、审议通过了与中国电子器材深圳有限公司开展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22974285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的

98.03%

；

347001

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48 %

；

1144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9%

。

参加以上议案表决的股东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所涉及的交易各方均无关

联关系。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荣、刘长河

3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本律师同意

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

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六、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6

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城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接受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

派本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

会议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基于公司已作出如下承诺：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的正本

以及经本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

为出具法律意见，我们依法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

、刊登在

2011

年

8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2

、出席会议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资格、身份证明文件等。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第五条的有关规

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经查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

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3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下午

14

点在长城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5

日的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4

日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召集人资格

1

、经查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2230409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94％

，其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

代理人。

2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

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1

人，代表股份

113159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30％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

已由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证。

3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

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

、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

票的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

公布了表决结果。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

3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本律师同意

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

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荣

（盖章） 律 师：李荣

刘长河

2011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３

证券简称：联信永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

持股比例低于

５％

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发布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了持股

５％

以上股东联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想

投资”）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３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已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发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了联想投资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和

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３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已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发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了联想投资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３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收到联想投资减持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上次

披露权益变动书后，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期间，联想投资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

，

１０９

，

７００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６２％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

联想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６．５４ ０．９７ ０．０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５．９０ ３０ ０．４４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１５．９０ ２０ ０．２９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１６．０６ ２０ ０．２９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６．３６ ２０ ０．２９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６．３３ ２０ ０．２９

合 计

－ － １１０．９７ １．６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联想投资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５３．５７ ６．６２ ３４２．６ ４．９９９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３．５７ ６．６２ ３４２．６ ４．９９９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联想投资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

规定 ；

２

、联想投资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联想投资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联想投资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５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1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拟披露重大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本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特申请股票自

2011

年

9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

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11－038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进展情况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

3

日，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委内瑞拉农业土地部下属的委

内瑞拉农业公司签署了委内瑞拉农副产品加工设备制造厂工业园项目商务合同，合

同金额为

32.27

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12

月

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刊登的

2010－053

号公告。

2011

年

9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业主委内瑞拉农业土地部下属的委内瑞拉农业公司

支付的预付款，该合同正式生效。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1-044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讯方式）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2

日以书

面形式下发给公司内部董事；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下发给公司独立董事。 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袁明哲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农信联社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此次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农信联社申请综合授信金额为

10,000

万元， 最终授信金额存

在不确定性，需潍坊农信联社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农信联社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1-045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讯方式），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农信联社申请综合授

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满足

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拟为公司向潍坊农信联社申请综合授信

10,000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

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 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55

号

法定代表人：袁明哲

注册资本：捌亿陆仟叁佰玖拾柒万柒仟玖佰肆拾捌元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许可证范围内普通货运；（以下限分支机

凭许可证经营）餐饮、客房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化纤用浆粕、粘胶纤维、空心砖的生产、销售；备案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7,969,475,226.63

元，负债

6,813,480,619.98

元，净资产

962,

252,335.04

元，营业收入

4,720,406,750.72

元，利润总额

-468,512,619.79

元，净利润

-371,625,841.11

元。

2011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8,606,424,858.18

元，负债

7,871,839,729.43

元，净资产

613,038,

105.01

元，营业收入

2,242,562,031.56

元，利润总额

-392,359,046.46

元，净利润

-322,214,230.03

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博莱特化纤

"

）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博莱特化纤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

需，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

综上，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 董事会同意以

上担保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协议正式签署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319643.5

万元（包

括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间的担保，本次董事会通过的担保均为续担保，不影响

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2.18%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

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况，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担保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1-046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9

月

15

日，公司股东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2.04%

股份）以书面形

式向公司董事会发出《关于增加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主要内容如下：

为满足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生产经营需要，现向公司董事会提请

增加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山东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向潍坊农信联社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核，上述临时议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

项，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以上提案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第

6.3

项议案。

一、提案具体内容：

根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与潍坊农信联社的共同协商，达成了潍坊农信联社为公

司贷款综合授信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意向，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在潍坊农信联社的综合授信

10,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

年。

二、议案的审议方式：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农信联社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具体的投票表决方

式，请参照

2011

年

9

月

16

日《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公告》。

三、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发出《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定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

股权登记日、其他会议议题等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2011－043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10

：

30

时，会期半天。

3．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 董事长胡守斌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股份

7849928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5.27％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逐项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

2011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同意以总股本

222,581,794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10

股，不另行进行利润

分配的方案，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445,163,588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784992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表决）；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445,

163,588

股。 鉴于此，同意将《公司章程》中涉及变更的有关条款作如下修改：

《公司章程》原条款：

"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2,581,794

元。

"

现修改为：

"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45,163,588

元。

《公司章程》原条款：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22,581,794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由国家股和

普通股构成。 其中，国家股

78,395,04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5.22％

，由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普通股

144,186,74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4.78％

。

"

现修改为：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45,163,588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由国家股和普通股

构成。 其中，国家股

156,790,09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5.22％

，由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普通股

288

，

373

，

49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4.78％

。

"

表决情况：同意

784992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3.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基金管理办法》；

全文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7

日在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表决情况： 同意

784992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邓文剑、吴春爽

3.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2011－054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1-052

），披露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四川国统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参与

"

眉山市城市给水工程（二期）项目第一批材料采购

（

Ⅱ

标段）

"

的投标，并被确定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

2011

年

9

月

14

日， 公司收到与四川省眉山市供排水总公司正式签订的

PCCP

采购合同，采

购金额为壹仟贰佰肆拾肆万叁仟陆佰贰拾贰元整（

12,443,622

元）。

一、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买方：四川省眉山市供排水总公司

卖方：四川国统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眉山市城市给水工程（二期）项目第一批材料采购（

Ⅱ

标段）

3

、合同金额：壹仟贰佰肆拾肆万叁仟陆佰贰拾贰元整（

12,443,622

元）

4

、供货时间：

2011

年

9

月

10

日至

2012

年

3

月

28

日，供货时间内分期分批供货，每批次供货

时间为接到供货通知

5

日内供货到工地。

5

、付款条件及方式：

在卖方供货后的

30

天内，买方应按卖方已提供并经验收合格的供货总价的

70 %

支付货款，

供货结束后

30

天内支付达到货款总价的

95%

， 余下

5 %

作为质量保证金在质保期满后且所供

货物均无质量问题时

15

日内结清。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省眉山市供排水总公司

注册地址：东坡区芙蓉路

62

号

法定代表人：范天怀

注册资本：

18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城市供排水、供排水设备安装销售。

2

、该项目的业主方为四川省眉山市供排水总公司，为四川省眉山市水务局直属企业，履约能

力有保障。

3

、

2010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4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2.29%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1

年、

2012

年的

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2

、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合同收益；

五、备查文件

合同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1-052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网络投票与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网络投票与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

13

：

30--15

：

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9

月

14

日

--2011

年

9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4

日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一楼多功能厅）

（五）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8,641,888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204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

177,072,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8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5

名，代表股份

11,569,

8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92%

。

在征集时间内，公司未收到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1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各子议

案需要逐项审议）：

关联股东

JHL INFINITE LLC

为

JEFFREY ZHAOHUAI LIU

（中文名刘肇怀）

100%

控股的企业、

JEF－

FREY ZHAOHUAI LIU

中文名刘肇怀， 激励对象张衍锋与实际控制人刘肇怀为姻亲关系， 激励对象刘恺

祥、刘祯祥与刘肇怀为叔侄关系。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为激励对象刘恺祥直系亲属和刘祯祥直系亲

属控股的公司、 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限公司为激励对象刘恺祥和刘祯祥直接控股的公司， 以上四位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限公司

均回避表决。

（

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6%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9%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 其中关

联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2

）激励计划授出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数量、标的股票来源、种类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6%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9%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 其中关

联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3

）激励对象及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6%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9%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 其中关

联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4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和禁售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和禁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6%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9%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 其中关

联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

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办法；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或授予价格的确定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6%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9%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 其中关联

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

6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获授条件、生效安排和行权或解锁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6%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9%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 其中关联

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

7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6%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9%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 其中关联

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

8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和行权或解锁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6%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9%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 其中关联

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

9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6%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9%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 其中关联

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

10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6%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9%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 其中关联

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2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票

12,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6%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9%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 其中关联

股东

JHL INFINITE LLC

、

JEFFREY ZHAOHUAI LIU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88,558,7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9%

；反对票

77,604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1%

；弃权票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师、张森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